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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第十七批） 

 

序

号 

受理

编号 

交办问题 

基本情况 

行政 

区域 

问题

类型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 

属实 

办结 

目标 
处理和整改情况 

是否

办结 

责任

人被

处理

情况 

1 

 

X3SC20

241103

0141 

 

仁和区永富乡因胜利引水

工程导致的大丙别村民饮

水问题已得到初步解决，但

目前当地村民组长倪某在

水源地开荒，损毁大量林

木，破坏生态。 

仁和 生态 

2024 年 11 月 4 日、6 日，区委副书记、区长苟军，副区长李兆

兵率工作专班开展现场调查处理工作，调查情况如下。 

啊喇彝族乡人民政府 2024 年 10 月 12 日在巡山护林时，发现永

富村大丙别组村民倪某某未经林业部门批准，在梅子箐倪家老屋基处

开挖水池、道路和开垦林地。啊喇彝族乡饮用水源保护地只有大竹村

沙坝田水库，与啊喇乡永富村大丙别群众反映的“在水源地开荒”位

置直线距离 10 公里。群众反映“倪某在水源地开荒”问题不属实。 

经实地勘察，倪某某“开荒”共开挖 1 座水池约 300 平方米（未

硬化）、扩建道路 43 米、开垦林地 3 块约 1600 平方米，现场周边为

乔木林地，主要树种为云南松、麻栎树和台湾相思树，结合 2018 年、

2022 年卫星影像图和国土“三调”数据分析，被破坏地块为乔木林

地，有少量树木。群众反映“损毁大量树木，破坏生态”问题部分属

实。 

10 月 12 日，啊喇彝族乡人民政府分管负责同志现场对倪某某进

行了批评教育，要求其立即停止开垦行为，责令其对已开垦区域进行

植被林木恢复，对开挖的约 300 平方米水池要制定植被恢复方案，并

部分

属实 

对啊喇彝族

乡永富村大

丙别组村民

小组组长倪

某某擅自在

林地内开挖

水池、道路

和开垦林地

行为进行立

案查处，并

举一反三，

进一步落实

林长制工作

要求，切实

保护好林草

资源，不断

责任领导：攀枝花市仁和区

人民政府副区长李兆兵 

责任单位：攀枝花市仁和区

人民政府 

责任人：攀枝花市仁和区林

业局局长冉镇华 

1.行政处罚情况： 

区林业局已于2024年11月 6

日对啊喇彝族乡永富村大丙别组

村民倪某某擅自在林地内开挖水

池、道路和开垦林地行为立案调

查。 

2.责成被投诉单位整改情

况： 

一是责令倪某某停止违法行

为。2024 年 10 月 21 日，啊喇彝

阶段性

办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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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区林业局审查同意后进行恢复植被。10 月 16 日至 22 日，倪某某

在 3 块开垦地块及扩建的道路上栽植 100 株云南松幼苗（15 公分左

右）并播撒了 25 公斤黑麦草草籽。经现场勘查，目前云南松幼苗长

势较好，黑麦草高约 7—8 公分基本覆盖开垦地块，水池位置的植被

恢复方案正在制定中。 

 

提高群众满

意度。 

族乡人民政府向倪某某下达《责

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要求

其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并于 2024年

10 月 25 日前恢复植被和林业生

产条件。倪某某已于 10 月 16 日

至 22日在 3块开垦地块及修建道

路上栽植 100 株云南松幼苗（15

公分左右）、播撒了 25 公斤黑麦

草草籽，目前草高 7—8 公分，并

由乡、村两级督促倪某某长期养

护。（2024 年 10 月 22 日已整改

完成） 

二是尽快完成水池位置的植

被恢复。区林业局指导督促倪宗

贵尽快制定水池位置的植被恢复

方案，并严格按照植被恢复方案

完成植被恢复。（2024 年 11 月

30 日前整改完成） 

三是对倪某某进行组织处

理。由啊喇彝族乡依纪依法对啊

喇彝族乡永富村大丙别组村民小

组组长进行处理。（2024 年 12

月 31日前完成整改） 

四是啊喇彝族乡针对存在问

题进行反思，认真落实林长制工

作要求，进一步压实“一长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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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有效保护好辖区林草资源。

（长期坚持） 

五是区林业局坚持以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对主动发

现破坏林草资源线索能力不足情

况开展反思，进一步落实林长制

工作要求，持续组织乡镇（街道）

开展打击毁林开垦专项行动、自

然保护地常态化巡查、完善巡林

巡查制度等方式全面提升及时发

现破坏林草资源行为能力，切实

保护好全区林草资源。（长期坚

持） 

2 

 

X3SC20

241103

0140 

1.大龙潭乡裕民村小河组

对面原养鸭场下面的山沟

在 2022年底至 2023年初被

倾倒工业废弃物尾砂几万

立方，并用土覆盖。此处距

离裕民水库不到 30 米，该

水库系饮用水源地，影响下

方新街村、迤资村的用水及

农田灌溉。2.小麦冲组新街

村腊东生态园背后 20 余亩

林地被非法占用种植芒果。

3.小麦冲组普某在水库内

私自乱挖道路、水塘，向水

仁和 生态 

2024 年 11 月 4 日—6 日，区委副书记、区长苟军，副区长李兆

兵率工作专班开展现场调查处理工作。经调查，情况如下。 

1.经调查，“大龙潭乡裕民村小河组对面原养鸭场下面的山沟在

2022年底至 2023年初被倾倒工业废弃物尾砂几万立方，并用土覆盖。

此处距离裕民水库不到 30 米，该水库系饮用水源地，影响下方新街

村、迤资村的用水及农田灌溉”问题不属实。 

（1）大龙潭乡裕民村小河组对面原养鸭场经核实为雷某废弃养

鸭场（养殖场），占地面积约 4.5亩，位于裕民村小麦冲组，现场堆

放有约 2车建筑碎石。养鸭场周边区域为村民小组的林地和村民的果

园地。2022 年至 2023 年，新街村大麦冲组村民普某等对其在废弃养

鸭场附近的果园地进行改造，修建抗旱蓄水池，现场有大量土方开挖，

开挖泥土就地回填用于场地平整或堆放于地块边坡。经现场调查、走

访周围村民、无人机航拍排查，大龙潭乡裕民村小河组对面原养鸭场

部分

属实 

严厉打击毁

坏林地及擅

自开垦林地

行为、恢复

植被，加强

宣传教育，

降低毁坏林

地、林木行

为的发生，

切实保护森

林资源，保

障裕民水库

生态环境及

（一）关于“大龙潭乡裕民

村小河组对面原养鸭场下面的山

沟在 2022 年底至 2023 年初被倾

倒工业废弃物尾砂几万立方，并

用土覆盖。此处距离裕民水库不

到 30米，该水库系饮用水源地，

影响下方新街村、迤资村的用水

及农田灌溉”的问题。 

责任领导：仁和区政府副区

长李兆兵； 

责任单位：仁和区人民政府； 

责任人：仁和生态环境局局

长李昌培，仁和区经科局局长赖

阶段性

办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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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倾倒泥沙，破坏生态环

境。 

周边未发现有倾倒或堆存工业废弃物、生活垃圾等情况。 

（2）新街村、迤资村群众饮用水由小旱田水厂供水，小旱田水

厂水源来自跃进水库。裕民水库主要为灌溉用水，不属于集中式饮用

水水源地。经区水利局监测，该水库水质满足农灌用水标准，不存在

“该水库系饮用水源地，影响下方的用水及农田灌溉”的问题。 

2. 经调查，“小麦冲组新街村腊东生态园背后 20 余亩林地被非

法占用种植芒果”问题部分属实。 

大龙潭乡裕民村小麦冲组村民普某在大龙潭彝族乡裕民村箐源

组（小地名马压田）攀枝花市乡水谣生态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背后

种植芒果，经对比国土三调和林地保护“一张图”数据初步认定，普

某在种植芒果和修建蓄水池过程中，占用林地面积约 3亩，原生树种

为栎树。群众反映 20 余亩林地被非法占用种植芒果部分属实。 

3. 经调查，“小麦冲组普某在水库内私自乱挖道路、水塘，向

水库倾倒泥沙，破坏生态环境”问题部分属实。 

（1）投诉反映“小麦冲组普某在水库内私自乱挖道路、水塘”

问题不属实。一是该道路为裕民水库建设前已有道路，为机耕道，因

年久失修，存在安全隐患。2024 年 3 月，为消除安全隐患，方便群

众通行，应群众诉求，经大龙潭乡人民政府同意，小麦冲村民小组对

该道路进行了重新修整，修整总长 1.12 公里，其中 0.47公里路段在

裕民水库管理范围内。村民小组修整道路不属于“普某私自乱挖”。 

（2）投诉反映“普某在水库内私自乱挖水塘”问题不属实。现

场调查发现裕民水库附近有“水塘”2 个，1 个为裕民水库建设前已

有水塘，位于裕民水库左岸距大坝约 120 米位置，处于水库管理范围

以外，攀枝花市乡水谣生态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2022 年 3 月进行

美化改建，未曾开挖；另一个为小麦冲村民小组修整道路，为安全和

方便通行取直，截断水库尾水沟形成“坑塘”，非人为开挖水塘。 

水质安全，

提高群众满

意度。 

云平，仁和区林业局局长冉镇华，

仁和区水利局局长段守凤，仁和

区大龙潭乡人民政府乡长杨春朝 

1.行政处罚情况：无。 

2.整改措施：一是生态环境、

经科等部门加强工业企业固体废

物的监管，督促指导工业企业规

范处置工业固体废物，依法查处

违法倾倒工业固体废物行为。（长

期坚持）。二是林业、水利等部

门加强林地、水库巡查，严厉打

击侵占林地、水库倾倒、堆放、

处置工业固体废物的行为。（长

期坚持）。三是大龙潭乡落实属

地监管责任，定期组织开展网格

化巡查，发现辖区内违法法规倾

倒、堆放、处置工业固体废物等

行为及时制止，并向有关行政主

管部门报告，配合有关行政监管

部门督促责任人进行整改。（长

期坚持） 

（二）关于“小麦冲组新街

村腊东生态园背后 20余亩林地被

非法占用种植芒果”的问题。 

责任领导：仁和区政府副区

长李兆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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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投诉人反映“向水库倾倒泥沙，破坏生态环境”问题属实。

小麦冲村民小组在组织道路修整在施工过程中，在裕民水库管理范围

倾倒约 50m³泥沙。  

 

责任单位：仁和区人民政府； 

责任人：仁和区林业局局长

冉镇华，仁和区大龙潭乡人民政

府乡长杨春朝 

1.行政处罚情况： 

仁和区林业局已于 2024 年

11 月 6 日对普某擅自在林地内修

建水池和开垦林地种植芒果行为

进行立案调查。 

2.整改措施： 

一是大龙潭彝族乡针对存在

问题进行反思，认真落实林长制

工作要求，进一步压实“一长两

员”责任，有效保护好辖区林草

资源。（长期坚持）。二是仁和

区林业局对主动发现破坏森林资

源线索能力不足情况开展反思，

全面落实林长制工作要求，持续

组织乡镇（街道）开展打击毁林

开垦专项行动、自然保护地常态

化巡查、完善巡林巡查制度等方

式全面提升及时发现破坏林草资

源行为能力，切实保护好全区森

林资源。（长期坚持）。 

（三）关于“小麦冲村民小

组在水库内乱挖道路，向水库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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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泥沙，破坏生态环境”的问题。 

责任领导：仁和区政府副区

长  李群 ； 

责任单位：仁和区人民政府； 

责任人：仁和区水利局局长

段守凤，仁和区大龙潭乡人民政

府乡长杨春朝 

1.行政处罚情况：无 

2.整改措施： 

一是仁和区大龙潭乡及村组

加强裕民水库周边村、组通行道

路管理，对开挖道路设立安全警

示牌，采取限宽等措施对通行车

辆进行管制（2024 年 11 月 30 日

前），在汛期、降雨、水库高水

位运行期间禁止通行，确保汛期

安全。（长期坚持）。二是大龙

潭乡人民政府督促小麦冲村民小

组对道路边存在的水塘进行拆除

并恢复原貌；同时对施工倾倒水

库的泥沙进行清理，对道路外侧

采取绿化护坡措施，并将道路低

至水库校核洪水位部分进行填高

处理。（2024年 12 月 31 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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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X3SC20

241103

0087 

 

1.钒钛园区马店河区域老

深沟水库水体大肠杆菌严

重超标、氨氮超标，pH 值

有时呈酸性，有时呈碱性。

疑是上游攀枝花兴中钛业

有限公司的生活废水未经

处理直排、攀枝花恒通钛业

有限公司的边沟污水排放

以及攀枝花众立诚化工有

限公司的黄磷渣渗滤水排

放影响了水质。2.卓越钒

厂、东立化工、众立诚、大

互通钛业等企业之间的雨

水排水边沟里的水经常是

酸性、水质浑浊，有时呈黑

色，厂内生活污水等都往里

面直排。 

市辖

区 
水 

2024年 11月 4 日-9 日，钒钛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陈元才、杨寿

南同志率工作专班开展现场调查处理工作。经调查，情况如下： 

（一）被投诉对象基本情况。 

1．投诉人反映的“钒钛园区马店河区域老深沟水库”实际为钒

钛高新区金江镇原马海达村（现为鱼塘村）马店河组山坪塘，未被水

利管理部门认定为水库，金江镇现有 7 个水利部门认定的水库名录中

并无投诉人所谓的马店河区域老深沟水库。2001 年，金江镇原马海

达村马店河组村民在老深沟附近修建了山坪塘，用于蓄水灌溉。2008

年，钒钛高新区对马海达村进行征地拆迁，老深沟山坪塘一并被征用。

因该区域土地一直未进行项目开发利用，被征用的老深沟山坪塘一直

闲置至今，雨季主要汇集有部分雨水，常年蓄水量约 1500m3。附近

村民王关运种植有约 200 余棵芒果树，旱季在此山坪塘内抽水用于果

树灌溉。 

2．被投诉对象攀枝花兴中钛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中钛业

公司”）、攀枝花恒通钛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通钛业公司”）、

攀枝花市众立诚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立诚实业公司”）、攀

枝花大互通钛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互通钛业公司”）、攀枝花

卓越钒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越钒业公司”）、攀枝花

东立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立新材料公司”）均为钒钛高新

区在产企业。 

（二）现场调查情况。 

1．关于“钒钛园区马店河区域老深沟水库水体大肠杆菌严重超

标、氨氮超标，pH 值有时呈酸性，有时呈碱性。疑是上游攀枝花兴

中钛业有限公司的生活废水未经处理直排、攀枝花恒通钛业有限公司

的边沟污水排放以及攀枝花众立诚化工有限公司的黄磷渣渗滤水排

放影响了水质”的问题。 

部分

属实 

巩固提升钒

钛高新区地

表水环境质

量，确保小

流域水质稳

定，加强水

生态环境保

护和环境风

险防范。 

责任领导：钒钛高新区管委

会副主任陈元才； 

责任单位：钒钛高新区生态

环境和综合行政执法局； 

责任人：钒钛高新区生态环

境和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鲜永

生。 

1．行政处罚情况：无。   

2．被投诉单位处理情况： 

钒钛高新区生态环境和综合

行政执法局责成 25#排洪涵一号、

二号支线附近卓越钒业公司、东

立新材料公司、众立诚实业公司、

大互通钛业公司等企业加强生活

污水、工业废水及地坪冲洗水的

收集管理，严禁跑、冒、滴、漏

问题发生，防止不合格水体进入

排洪涵沟。（整改时限：长期坚

持） 

已办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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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现场核实，关于“钒钛园区马店河区域老深沟水库水体

大肠杆菌严重超标、氨氮超标，pH 值有时呈酸性，有时呈碱性”的

问题不属实。 

2024年 11月 4 日，管委会委托四川攀鑫冶金测试技术有限责任

公司对老深沟山坪塘进行取样检测。检测结果为：PH 7.9，悬浮物

15mg/L，氨氮 0.147mg/L，粪大肠菌群 170 个/L，指标均在地表水

Ⅲ类水质管控要求范围内。 

因此，“钒钛园区马店河区域老深沟水库水体大肠杆菌严重超标、

氨氮超标，pH值有时呈酸性，有时呈碱性”的问题不属实。 

（2）经现场核实，关于“疑是上游攀枝花兴中钛业有限公司的

生活废水未经处理直排、攀枝花恒通钛业有限公司的边沟污水排放以

及攀枝花众立诚化工有限公司的黄磷渣渗滤水排放影响了水质”的问

题不属实。 

11 月 4 日-5 日，工作专班开展现场核实：①兴中钛业公司厂区

生活污水经管道收集后，按照环评要求进入厂内污水处理站处理，经

与工业废水处理后一并排放至园区菲德勒污水处理厂再次进行处理

达标后排放。企业污水排口均安装了外排水在线监测设施和视频监

控，经调阅相关记录，未发现污水直排等情况。现场未发现兴中钛业

公司厂区存在暗管道或明渠与老深沟山坪塘连接，未发现生活污水直

排情况。②恒通钛业公司按照排污许可证管理要求，分别设置了初期

雨水收集池和地坪水冲洗收集池。企业的生产废水和生活废水收集到

污水处理站预处理后，经污水管网进入园区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达

标后统一排放。企业污水排口安装了外排水在线监测设施和视频监

控，经调阅相关记录，未发现污水直排等情况。钒钛高新区生法局和

市生态环境局在日常排查中未发现暗管或污水直接排放的痕迹。③众

立诚实业公司为亏水生产，生产废水循环利用，不外排。企业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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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建设了占地面积 6000m2的黄磷渣暂存库，暂存量约 8万 m3，建设

初期按照相关要求底部敷设专业防渗膜，修建滤液回收池，渗滤液收

集到回收池后，统一进入公司污水处理站处理用于生产循环使用，不

外排。生活废水经污水管网交园区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达标后统一排

放。 

经现场核实，距离恒通钛业、众立诚实业较近的排洪沟为园区

25#排洪涵二号支线，该支线涵沟旱季水量较小，并与 25#排洪涵和

马店沟直接相连，涵沟底部海拔低于老深沟山坪塘，沟内水体无法进

入山坪塘内。因此，“疑是上游攀枝花兴中钛业有限公司的生活废水

未经处理直排、攀枝花恒通钛业有限公司的边沟污水排放以及攀枝花

众立诚化工有限公司的黄磷渣渗滤水排放影响了水质”的问题不属

实。 

2.关于“卓越钒厂、东立化工、众立诚、大互通钛业等企业之间

的雨水排水边沟里的水经常是酸性、水质浑浊，有时呈黑色，厂内生

活污水等都往里面直排”的问题。 

（1）经核实，“卓越钒厂、东立化工、众立诚、大互通钛业等

企业之间的雨水排水边沟里的水经常是酸性”的问题不属实。 

经现场核实，卓越钒业公司、东立新材料公司、众立诚实业公司、

大互通钛业公司等企业之间的雨水排水边沟实为园区 25#排洪涵一

号支线，该支线涵沟与马店沟直接相连，常年有少量山体渗水及堡坎

渗水排放。 

卓越钒业公司、东立新材料公司、大互通钛业公司生产废水和生

活废水经企业自己的污水处理站预处理后，经污水收集管网进入园区

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达标后统一排放。企业污水排口均安装了外排

水在线监测设施和视频监控，经调阅相关记录，未发现污水直排等情

况。众立诚实业公司为亏水生产，生产废水循环利用，不外排。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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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水经污水管网进入园区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达标后统一排放。 

11 月 4 日，钒钛高新区管委会委托四川攀鑫冶金测试技术有限

责任公司对 25#排洪涵一号支线取样检测，检测结果表明：PH 7.6，

且钒钛高新区生法局、市生态环境局在日常检查巡查中均未发现一号

支线涵沟水体呈酸性。因此，群众反映“卓越钒厂、东立化工、众立

诚、大互通钛业等企业之间的雨水排水边沟里的水经常是酸性”的问

题不属实。 

（2）经核实，“水质浑浊，有时呈黑色”的问题属实。园区 25#

排洪涵一号支线沿线建有卓越钒业公司、东立新材料公司、众立诚实

业公司、大互通钛业公司等 4家企业。4 家企业均建有初期雨水收集

池，但日常员工在进行卫生打扫、地坪冲洗时可能存在冲洗废水收集

不完善，有跑、冒、滴、漏问题发生，或因后期雨水不能完全收集处

理进入一号支线涵沟造成“水质浑浊，有时呈黑色”的情况。11月 4

日，四川攀鑫冶金测试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对 25#排洪涵一号支线取样

检测，检测结果表明：悬浮物 12mg/L（符合地表水Ⅲ类水质管控要

求），氨氮 7.92mg/L（超过地表水Ⅲ类水质管控要求）。因此，群

众反映“水质浑浊，有时呈黑色”的问题属实。 

（3）经核实，“厂内生活污水等都往里面直排”的问题不属实。 

①卓越钒业公司厂区内建有一体化生活污水处理装置，生活污水

经处理后排至厂内污水处理站（卓越钒业公司污水处理站由攀枝花玖

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经营运行，签订有处置协议），经污水处理站预

处理后再排至园区菲德勒污水处理厂再次处理达标后排放。②东立新

材料公司建有一体化生活污水处理装置，生活污水与工业废水经预处

理后一并进入菲德勒污水处理厂再次处理达标后排放。③众立诚实业

公司厂区生活污水经管道收集后，按照环评要求进入园区菲德勒污水

处理厂处理达标后排放。④大互通钛业公司厂内建有一体化生活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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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装置，生活污水经处理与预处理后工业废水一并排入菲德勒污水

处理厂再次处理达标后排放。企业污水排口均安装了外排水在线监测

设施和视频监控，经调阅相关记录，未发现污水直排等情况。钒钛高

新区生态环境和综合行政执法局、市生态环境局在日常检查中未发现

一号支线涵沟存在生活污水直排情况，未发现暗管以及污水直排等痕

迹。11 月 4日，四川攀鑫冶金测试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对 25#排洪涵一

号支线取样检测，检测结果表明：粪大肠菌群 5400 个/L （符合地

表水Ⅲ类水质管控要求）。因此，群众反映“厂内生活污水等都往里

面直排”的问题不属实。 

综上，群众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4 

X3SC20

241103

0086 

四川省生态环境厅根据生

态环境部《危险废物名录

（2021 版）》下发了《进

一步加强含油金属屑环境

管理的通知》，该文件要求，

使用油和切削液的金属加

工企业产生的、属于危险废

物的含油金属屑需交给有

资质的单位处理。攀枝花市

内攀枝花市高晶钒钛汽车

板簧有限公司等几十家使

用油和切削液的金属加工

企业，都只将废油、乳化液

交给了有资质单位处置，产

生的数十万吨含油金属屑

都没有交给有资质单位。要

市辖

区 

其它污

染 

2024年 11月 4 日，由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羊辅军同志率工作专

班开展现场调查处理工作。经调查，情况如下： 

1．关于“攀枝花市内攀枝花市高晶钒钛汽车板簧有限公司等几

十家使用油和切削液的金属加工企业，都只将废油、乳化液交给了有

资质单位处置，产生的数十万吨含油金属屑都没有交给有资质单位”

问题，经调查核实，群众反映情况部分属实。 

高晶公司年产 20 万吨钒钛汽车板簧项目于 2016 年 4 月开工建

设，2017 年 5 月建成原料处理车间和熔炼铸造轧制车间，成品加工

车间未建设；2018 年 8 月，因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熔炼工段和连铸

工段被拆除，自此该项目停建停产。2021 年 1 月，高晶公司启动项

目技改并取得相关审批手续，因市场原因此次技改未完成。2022年 7

月，高晶公司在原厂房内利用旧设备启动年产 10 万吨钒钛铸件项目

扩建并取得相关审批手续，建设过程中将板簧生产线的连铸机、加热

炉以及车床、刨床等部分设备拆除并堆放在原料车间内，2024 年 8

月建成试生产后因市场原因未投产。该公司现有的年产 10 万吨钒钛

铸件项目的生产工艺为渣钢（铁）→熔炼→浇铸→脱模→修整→喷涂

部分

属实 

各相关部门

按照职责加

强日常监

管，确保企

业严格落实

各项污染防

治措施，并

将调查核实

情况与群众

沟通，取得

群众对处理

结果的认

可。 

（一）关于“攀枝花市内攀

枝花市高晶钒钛汽车板簧有限公

司等几十家使用油和切削液的金

属加工企业，都只将废油、乳化

液交给了有资质单位处置，产生

的数十万吨含油金属屑都没有交

给有资质单位”问题。 

责任领导：市生态环境局副

局长羊辅军、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副局长冯光旭； 

责任单位：攀枝花市生态环

境局、攀枝花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攀枝花市商务局； 

责任人：市生态环境局土壤

与固体废物科负责人廖勇、市经

济和信息化局综合监督科科长胡

已办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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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出台相应政策和规定，制

止和纠正含油金属屑违规

处理行为，并将含油金属屑

交给省内有资质的企业处

理。 

→成品，不使用切削油或切削液，不会产生含油金属屑。 

经对全市 27 家重点机械制造企业初步排查，其中生产工序不使

用切削液、切削油的企业有 22 家，不产生金属屑，或产生的不含油

金属屑作为一般工业固废管理，交由第三方回收，由钢铁冶炼企业综

合利用；生产工序使用切削液或切削油企业有 5 家，但企业环评及批

复、排污许可证均未明确含油金属屑属性，由于对“属于危险废物的

含油金属屑”概念理解问题，多数企业根据《再生钢铁原料》（GB/T 

39733- 2020）“再生钢铁原料中危险废物的质量不应超过总质量的

0.01%”之规定，将含油金属屑过滤除油达到静置无滴漏后打包，交

由第三方回收，由钢铁冶炼企业综合利用。 

群众反映此项问题部分属实。 

2．关于群众反映“要求出台相应政策和规定，制止和纠正含油

金属屑违规处理行为，并将含油金属屑交给省内有资质的企业处理”

的诉求。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国家危险废

物名录（2021 年版》《危险废物鉴别技术规范》等相关要求，对属

于危险废物的含油金属屑规范化管理均有明确规定，对相应违规处理

的行为也载明有处罚条款。2024 年 6 月，根据《四川省生态环境厅

关于进一步加强含油金属屑环境管理的通知》，我市结合实际印发《攀

枝花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关于做好含油金属屑环境管理的通知》，对

加强含油金属屑规范化环境管理提出了相关要求。因此，针对属于危

险废物的含油金属屑规范化管理要求，各级均有相应的政策和规定，

将属于危险废物的含油金属屑交由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理。 

军。 

1．行政处罚情况：无。 

2．责成被投诉单位整改情况

（长期坚持）：市生态环境局、

市经济和信息化局进一步加强对

金属制品机械加工行业企业的日

常监督管理，督促相关企业落实

环境污染防治主体责任，按照《国

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 年版）》，

将金属制品机械加工行业珩磨、

研磨、打磨过程，以及使用切削

油或切削液进行机械加工过程中

产生的属于危险废物的含油金属

屑纳入危险废物管理，确保危险

废物合法合规贮存、处置利用。 

（二）关于“要求出台相应

政策和规定，制止和纠正含油金

属屑违规处理行为，并将含油金

属屑交给省内有资质的企业处

理”诉求。 

责任领导：副局长羊辅军； 

责任单位：攀枝花市生态环

境局； 

责任人：土壤与固体废物科

负责人廖勇、市固废危化与环境

应急事务中心主任姚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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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行政处罚情况：无。 

2．责成被投诉单位整改情况

（长期坚持）：市生态环境局进

一步强化培训指导，加强相关企

业对属于危险废物的含油金属屑

规范化环境管理相关法律法规、

政策标准的理解和掌握，压实压

紧企业主体责任，督促相关企业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

污染环境防治法》等有关规定，

将属于危险废物的含油金属屑交

由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理。 

 


